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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背景下，为增强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和扩大投资能力，2009

年财政部首次代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2000 亿元，收入全额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市、县级

政府使用债券收入，由省级财政转贷，纳入市、县级财政预算。为分析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

投向的合理性，找准人民银行在国债项目资金监管中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券转贷

资金项目建设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笔者以黔西南州为例，对 2009 年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券

转贷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分析。 

  

一、2009 年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分配情况  

财政部核定 2009 年贵州省政府债券规模为 64 亿元，占全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的 3.2%

，6 月 12 日开始招标，6 月 15 日开始发行并计息，6 月 17 日发行结束，发行额 64 亿元、利

率 1.72%、期限 3 年。根据中央确定的重点投向和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贵州省 64 亿

元地方政府债券集中用于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和病险水库治理、高速公路建设等涉及

全省性的民生项目和重点项目支出；其中：列省级 36 亿元，转贷市县 28 亿元。用于农村危房

改造 20 亿元，省级、市县级各 10 亿元，转贷到市县的额度按危房户数和财力情况分配；水利

工程和农村饮水安全 7 亿元，全部列为省级，其中，用于全省在建滋黔一期及重点骨干水源工

程建设 5 亿元，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0.65 亿元，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1.05 亿元，防汛抗旱指

挥系统二期建设 0.3 亿元；高速公路建设 27 亿元，按照省级与市县资本金承担比例 7：3 计算

，19 亿元用于省级，8 亿元转贷市县；贵阳市重点项目支出 10 亿元。 

  

二、黔西南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及时拔备到位  

2009 年 7 月黔西南州收到省财政厅转贷地方债券资金 30800 万元，占 2009 年贵州省政府

债券总额的 4.81%，并按照《2009 年贵州省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实施细则》规定和黔西南州人民

政府与辖内各县人民政府签订的转贷协议进行了转拨。其中，黔西南州本级留用 17380 万元，

转贷辖内各县 13420 万元；转贷资金还贷期限为 3 年，年利率 1.72%，利息按年支付，最后一

年利息连同本金一并支付；同时，州财政局负责统一承担并支付转贷政府债券发行费。  



(二)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投向交通和民生项目  

黔西南州地方债券转贷资金用于晴隆至兴义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晴兴高速)建设项目 5000

万元，惠水经贞丰至兴仁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惠仁高速)建设项目 10000 万元，农村危房改造项

目 15800 万元。为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程序，用于晴兴高速、惠仁高速的建设资金作为相关市

县的项目资本金由州财政局直接拨付给业主单位(黔西南州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转贷资金

的投向符合财政部《2009 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中关于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主要用于

中央投资地方配套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及其他难以吸引社会投资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支出的规定

。  

(三)国债项目资金管理有明确的制度加以规范  

为加强资金监管，保障国债项目的实施，黔西南州出台了《黔西南州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

法》、《黔西南州新增投资项目督查及效能监察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职责》和《黔西南州行政

效能监察工作办法(试行)》三项制度，将新增中央投资项目资金纳入专项资金监督管理，界定

各相关单位的具体职责，做到职责落实到位，把项目的实施效能、工程进度、工程质量与涉及

新增投资项目单位的绩效考核挂钩；要求项目单位必须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国债专项资金专

户”，实行单独建账、专款专用；重点对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专项资金下达、配套资金落实、

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确保项目资金运行有章可循。 

 (四)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偿还有明确的来源渠道  

黔西南州归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来源为本地综合财力，包括项目实施单位用于收益归

还的转贷资金和利息，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

基金、预算外资金用于建设的部分；州和各县设立的“还贷准备金”部分。 

  

三、转贷资金项目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效应  

(一)加快了全州骨架公路网建设的速度  

晴兴高速、惠仁高速都是贵州省政府 2008 年列入全省“县县通高速”的第一批建设项目

，属于《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与《贵州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在黔西南州境内共规划 6 条高速

公路中的 2 条。晴兴高速全长约 73.26 公里，地处普安县、晴隆县、兴仁县和兴义市境内，项

目总投资估算约 48.95 亿元，预计 2013 年 10 月建成通车；惠仁高速全长 203.053 公里，黔西

南州境内 76.813 公里，途经贞丰县、兴仁县，项目总投资估算 137.75 亿元，其中黔西南州境

内 43.71 亿元，预计 2013 年 12 月建成通车。两条高速公路的开工建设将为黔西南州在“十二

五”时期实现全州“县县通高速”和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400 公里以上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增强了地方优势资源开发的潜力  

黔西南州经济总量小、产业层次低、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率低，属于“欠发达、欠开发

”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和《贵州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在黔西南



州境内项目的实施，在未来 5 年内，黔西南将构筑起南下两广融入北部湾经济开发区、泛珠三

角区与西进云南连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公路交通运输通道，基本突破制约全州经济发展的

交通“瓶颈”，充分发挥黔西南州地处黔、滇、桂三省区接合部的交通区位优势，促进矿产、

旅游、生物等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三)有效弥补了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资金的不足  

截止 2009 年 8 月 8 日，黔西南州争取到的 195 个中央新增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 182779.06

万元。其中，中央新增预算内投资 94876.916 万元，省级配套 11490.65 万元。需要州、县二

级政府提供配套资金 76411.49 万元，仅黔西南州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就需要州、县二级财政提

供配套资金 42492.51 万元。2009 年上半年全州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 223521 万元，其中一般

预算收入 105597 万元；全州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249150 万元，地方财力有限。地方政府债券转

贷资金的及时拨备，有效缓解了建设项目资金配套缺口较大的难题，推动了全州农村危房改造

工程等项目的开展。  

(四)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是近年来实施的一项惠及人民群众的重大民心工程，黔西南州将农村危

房改造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相结合，与推进扶贫开发、改善群

众生活相统一，通过实施安居暖人心、易地移民搬迁安置、地质灾害搬迁安置、农村特困产房

屋改造等一系列危房改造工程，帮扶农村特困户、残疾人、灾民解决住房困难问题。按照黔西

南州农村危房改造规划，四年内该项目将使 204797 户农户受惠，使一大批农村灾民、特困户

、无房产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提到改善，增加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实现农民工本

乡就业，提高了农产的收入，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对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在国债资金项目的引导下，黔西南州内金融机构密切结合国家和地方扩大内需的重点项目

规划，确保了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的信贷投入。1 至 6 月，辖内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重点投向了

交通、电力、水利、化工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重点行业；其中，向全州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公路改造项目贷款 4.88 亿元，向交通行业投放贷款 5 亿元，向电力行业贷款 1.91 亿元，向

煤炭生产及煤化工行业投放贷款 2.89 亿元，向黄金生产企业发放贷款 3.4 亿元。 



 (六)新增中央投资项目有力带动了投资的增长  

截至到 2009 年 8 月，黔西南州共争取到中央新增投资项目 195 个，已分解下达 1286 个；

已开工项目 1058 个，开工率 82.27%。已完工 503 个，为项目总数的 39.11%；已完成投资 64053.05

万元，为计划数的 35.04%，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全州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因素。1 至 7 月，全

州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8.2 亿元，完成生产总值 101.8 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 26.1 亿元，

分别为年度计划的 52.46%、43.32%和 65.25%，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93.8%、11.8%和 23.6%。 

  

四、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使用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地政府债券资金建设项目配套资金缺口较大  

黔西南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达 1131397 万元，除中央及省级补助外

，尚需地方政府配套大量资金。仅晴兴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就需要黔西南州政府出资 4.9 亿元作

为项目资本金，农村危房改造项目需要州县二级配套资金 42492.51 万元；黔西南州争取到的

195 个中央新增投资项目更需要州、县二级落实配套资金 76411.49 万元，黔西南州多数县属

于国家级贫困县，自身财力有限，单纯依靠地方财政，难以完全满足新增投资项目配套资金需

要，对国债项目工程产生不利影响。 

 (二)地方政府变相举借债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  

经黔西南州人大常委会批准，州政府通过州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向州工行、建行、

农行贷款 4.5 亿元、4.5 亿元、3 亿元，用于晴兴高速公路建设，贷款资金的本息偿还分年度

纳入州本级财政预算；同时，兴仁县也将兴仁至晴隆高速公路贷款(资本金)、贞丰至兴仁高速

公路贷款(资本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目前，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虽然，法律只限制了地方政府负债的形式，并没有禁止地方政府负债，地方政府通过设

立一些隶属于政府的投资公司为特定投资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服务、还本付息由财政买单的行为

虽然解决了建设项目融资问题，但也承担了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且这种举债行显然缺乏法律基

础支撑，使潜在的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 

 (三)地方政府债券期限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主要公益性建设项目，决定了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建设项目投资周期

较长、回报率低。例如黔西南州利用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建设项目建设工期预计为 4 年，而

2009 年地方政府债券期限仅为 3 年，显然不能够通过项目收益归还转贷资金本息，而且，像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投入，最终还会由政府财政买单，加大了县乡财政的还贷压力，如不能

按期足额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息，势必对地方政府及债券的信用产生负面影响。 

 (四)部分地区项目资金整合力度不大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乡镇需要改造的农村危房面积很大，但分到的危房改造的指标比



较少，难以完全满足需求；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只能用于补助农产建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所需

资金由各地自行匹配，加大了各县市资金的压力，形成了较大的资金缺口；同时，部分乡镇没

有很好地将新农村建设资金、农村低保户和贫困户扶持资金、计划生育“两户”奖扶资金及有

关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整合起来进行捆绑使用，各自分散进行，致使农产解决缺口资金困

难，影响了项目的推进速度。 

 (五)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尚需加强 

 2008 年，黔西南州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进行试点时由各县民政局负责组织实施，在全面实

施阶段改由县建设局组织实施。专题调查发现，各县民政政局和建设局由于在工作的连续性、

资料交接等方面沟通协调不及时，影响了危房改造工程的进度；同时，个别县建设局未建立工

程进度台账，数据统计不全，不能实时掌握工程进度和投资完成情况，影响了危房改造资金的

拨付，造成转贷资金闲置情况存在。 

  

五、相关对策建议 

 (一)适当增加地方政府债券期限品种 

 虽然《2009 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规定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后还本确实存在困难

，经批准到期后可按一定比例发行 1～5 年期新债券，分年全部归还。但为了保证资金的运营

效益，增加地方政府按时还款责任意识，提升地方政府及债券的信誉度，增强地方债券管理的

严肃性，可以进一步调整地方政府债券的期限结构，丰富债券的品种，增发 5 至 15 年的地方

政府债券，以弥补地方政府债券结构单一的缺陷，解决国债项目投资回收期较长这一难题。 

 (二)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潜在的举债行为 

 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借债由财政买单的行为，可能导致企业信用与政府信用、国家信用与

地方信用混淆，造成潜在的财政风险。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存在又有其现实性、合理性

，因此，可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对地方政府及其设立的各类投资公司各种融资行为进行规范，

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允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开展中期票据和企业债券融资服务，扩大公益投

资项目的融资渠道，避免投资公司举债政府财政偿还情况发生。 

 (三)加大对国债资金利用资源的整合力度 

 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建设项目，多渠道筹措资金。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过程中，对有劳动

力、匹配资金、宅基地的改造对象，优先安排进行改造；坚持实行建管分离，财政部门负责资

金统筹，由乡镇负责建设施工，建设部门负责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加强建材市场管理，依法

严厉打击以次充好、坑农、骗农的行为，同时，要高度重视施工质量，指导群众科学施工，切

实注意施工安全。 

 (四)积极开展国债项目资金国库直拨业务 



 人民银行参与国债资金项目的管理，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银行的服务职能，通过国库对

预算收支业务的监督，协助政府集中管理和监督国债项目资金，强化预算硬约束。一是人民银

行国库相继加入大、小额支付系统，开通了国库内部往来电子 CA 认证，国库资金清算体系不

断完善，库款汇划报解速度大幅提升，国库服务政府、社会的能力、质量、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二是近年来人民银行各级国库部门积极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相继参与了政府预算收支分类改

革和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开展国库直拨业务试点等创新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业务操作经验；三

是人总行适时出台了《国库收支创新业务管理办法(试行)》，对国库直拨等创新业务进行制度

规范，使国库业务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所以，无论从硬件设施、管理制度、业务经验、人力

资源配置等方面相比较，完全可以将“国债专项资金专户”开设在人民银行国库部门，这既不

违反国债专项资金实行单独建帐，专款专用的规定，同时通过人民银行国库直接办理国债专项

资金，简化了拨款业务流程、增加资金安全系数、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使每一笔资金的使用

都在财政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债项目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确保国家宏

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 


